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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 

環境保護政策回顧與前瞻 

張祖恩* 

 

摘    要 

保謢環境資源，提升環境品質，環境保護單位責無旁貸。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民國 76 年 8 月成立以來，依「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國家環境保護計畫」

及「環境基本法」等，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工作，近 20 年來在環保法規、制度、計

畫、科技、工程及教育等各領域，皆有長足的進步。2002 年聯合國永續發展世界

高峰會發表「全球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後，制定行動計畫，保謢環境資源，追求永

續發展，已成為全球趨勢。環保署承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國家永續發展行

動計畫」，民國 93 年 1 月起推動「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此計畫理念及

行動和國際環保的主流接軌，目標和願景符合台灣未來環境發展的需要，並明確標

示出我國現階段的環保政策和工作重點。為實現「藍天綠地青山淨水，全民環保永

續家園」的施政願景，在導引環境保護發展的政策面上，環境教育、環境調和、預

防性誘因、國際接軌及實踐力行等的融合與落實，值得吾人百尺竿頭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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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保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是全球趨勢，也是為子孫留下淨土的良心工作。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日益殷切。為有效提升我國環境品

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成立於民國 76 年 8 月，同年 10 月行政院核定「現階段環境

保護政策綱領」，做為環境保護施政之依據。其目標分別為：(1)保護自然環境，維

護生態平衡，以求世代永續利用；(2)追求合於國民健康、安定、舒適之環境品質，

維護國民生存及生活環境免於受公害之侵害。8 項策略包括：分階段訂定環境品質

標準、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全民共同致力於環境保護之責任、節約資

源及預防污染之原則、建立污染者付費制度、積極推動自然與文化資源之保育、推

動環境教育宣導、健全環保相關之法律、行政及資訊體制等。9 項措施分別為：強

化法律規範體系、健全行政體制、保護自然、社會及人文資源、資源之合理與有效

利用、擴大環境保護公共設施投資、加強產業污染防治工作、輔導環境保護事業、

加強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加強環境教育及研究發展。  

民國 87 年 7 月，行政院核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做為環境保護工作中長程

施政之依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係為落實憲法增修條文「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

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及「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中之政策宣示，

並因應全球環保趨勢研擬我國之長期環保政策，以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

顧。計畫期程至 100 年，總目標為：(1)防制公害，增進國民健康；營造寧適有內涵

之環境，提昇生活環境品質；(2)保育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3)積極參與全球

環境保護事務及配合執行。自 88 年起環保署鼓勵及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縣(市)環境

保護計畫」，各縣(市)環境保護計畫已於 91 年底完成制定。此外，「環境基本法」

於 91 年 12 月奉  總統頒布實施，我國在環境保護法制及政策建置上，已日趨完備。 

在國際方面，聯合國於 1992 年里約「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高峰會)」上，

揭櫫「永續發展」及「全球考量、在地行動」的理念，呼籲全球共同行動保護環境。

聯合國更於 2002 年 9 月之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中，發表「聯合國

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呼籲「我們應致力於共同行

動，以共同的決心，拯救我們的地球，提升人類發展，達到世界繁榮及和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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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保護環境追求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趨勢。  

為順應此強調行動之國際潮流，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91 年 12

月完成「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做為國家中長程落實永續發展之行動依據，並

自 92 年 8 月起，協助地方政府制定「縣(市)永續發展行動計畫」。環保署基於國家

環境保護計畫及環境基本法，參考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以「防治公害，提昇環

境品質，維護國人健康」、「全民參與環保工作，預防環境污染」、「建構資源循

環型社會體系，追求永續發展」、「積極參與國際環保事務，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

為理念，以環境教育、環境調和及預防性誘因工具為主軸，並以具體行動、全民參

與、資源整合、創新作為、政策延續及國際接軌為思考，於 93 年 3 月規劃完成「環

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做為環保施政之行動依據。計畫執行期程自 93 年 1

月至 95 年 12 月，計畫內容包括環保生活新典範、資訊公開全民參與、環境中污染

物減量、垃圾全分類零廢棄、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理及國際環保等 6 項群組行動計

畫，並以「藍天綠地青山淨水，全民環保永續家園」為施政願景。  

二、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 

「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的內涵是環保署總結歷年施政的成果與未來的

發展方向，整體架構的規劃，承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及「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

畫」上位計畫，理念及行動和國際環保的主流接軌，目標和願景符合台灣未來環境

發展的需要，計畫明確的標示出我國現階段的環保政策和工作重點。  

2.1 環保生活新典範群組行動計畫 

環保生活新典範群組行動計畫與民眾之食、衣、住、行、育、樂息息相關，計

畫之推動主要係為促進民眾在日常生活養成環保習慣，加強綠色消費、垃圾減量、

資源回收、環境整潔，經由家庭、學校、社區推廣至整個社會，建立民眾參與環保

機制，促使社會大眾關懷環境、共同參與，以創造優質生活環境，建構資源循環型

社會。  

1.子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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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改造計畫：推動清淨家園關懷環境行動計畫，鼓勵全民一同加入環保行

列；執行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由社區擴展至村里、鄉鎮、生活圈及流域等，以

建立永續家園；加強心靈環保及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建立正確的環境倫理觀。 

(2)綠色消費計畫：加強環境保護產品推廣，增加環境保護產品項目及數量；加強

機關綠色採購，以擴大環境保護產品市場；加強綠色產品之銷售通路，便利消

費者購買環境保護產品。  

(3)清淨家園計畫：全民動員以維護居家環境；消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控制登

革熱病媒密度指數；推動海岸地區之清潔維護；完成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

環境清潔計畫。  

(4)水池水塔清潔計畫：由社教場所、公私醫院、政府機關、交通場所、百貨公司

等逐步實施，擴展至集合住宅及家戶，以預防自來水遭受污染，確保飲用水安

全。  

2.預期達成目標  

(1)透過環保行動卡之發行，鼓勵 100 萬民眾參與環保行動。  

(2)完成 140 處社區環境改造，並培訓 3,000 名環保志(義)工參與社區環境改造計

畫。  

(3)完成環境教育法立法並推動實施；推展心靈環保，落實環境教育宣導工作。  

(4)擴大環境保護產品市場，預計每年將有 50 億元以上綠色市場，三年內環保標

章規格標準累計將制定完成達到 100 項，驗證通過之環保標章產品數量累計達

3,000 件以上。  

(5)三級以上登革熱病媒蚊密度指數降低至 5%。  

(6)自來水經過蓄水池、水塔後水質合格率達 93%以上。  

2.2 資訊公開全民參與群組行動計畫 

環境資訊在於提供各項環保工作事前防範、事中降低衝擊及事後補救檢討，做

為各項環保工作之需。環保署已於 92 年 9 月完成環境資料庫之建置，透過網路技

術提供各界查詢，使環境資訊能公開共享。此外，全民共同參與環保行動，已是全

球趨勢，另現行商業會計制度無法確切衡量並充分顯示企業環境活動之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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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建立全民參與資訊公開之環境融合社會，推

動「環境資訊公開全民參與行動計畫」。  

1.子項計畫  

(1)環境品質監測資訊公開計畫：更新環境監測儀器，加強污染物特性監測功能，

強化環境資訊數位化與網路化，整合相關部會及地方之環境資訊，促進環境資

訊共享。  

(2)產業環境會計制度推動計畫：依環保署 91 年完成之產業環境會計制度建構，

宣導及輔導試行環境會計制度，健全產業環境活動財務資訊。  

(3)環保網路論壇共識計畫：建置環保共識網路論壇專區及辦理環保共識會議，主

動邀請民眾參與環保政策討論。  

(4)環保國是論壇計畫：針對重要環保議題，邀請產官學研專家公開研討，尋求共

識。  

2.預期達成目標  

(1)完成空氣品質監測站 80 站，800 部儀器設備的汰換，強化監測系統與預報技

術。  

(2)每年監測環境水體水質 6,000 站次及 18 條河川底質監測，定期檢討水質監測

作業。  

(3)完成整合性環境資料 400 萬筆以上的建置，完成各縣市環境資料蒐集建置，辦

理相關部會環境資料整合。  

(4)提升企業對環境會計制度的瞭解與認知，逐步建立產業環境活動財務資訊，健

全企業環境財務管理，促進經濟與環保平衡發展。  

(5)每年透過網路溝通方式完成 4 項環保議題共識形成論壇、辦理 1 次環保共識會

議及環保國是論壇研討會，以深化全民參與模式。  

2.3 環境中污染物減量群組行動計畫 

為加強環境中污染物減量工作，以有效降低國人暴露於污染物所導致的健康風

險及提昇環境品質，「環境中污染物減量群組行動計畫」，採取「整合式污染管制」

理念，從污染預防、源頭減量及管末處理等方面，結合空氣、水、廢棄物、毒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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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及土壤之污染防制措施，進行污染物全方位減量行動計畫，期讓民眾有更美

好安全的生活環境。  

1.子項計畫  

(1)環境中有毒污染物質減量計畫：進行金屬冶煉及焚化爐等之戴奧辛排放減量，

電鍍及金屬表面處理等之重金屬排放淢量，以減少環境中戴奧辛及重金屬累積

量；另針對石化業、電子業、工業區廢水處理廠及加油站，加強揮發性有機物

排放管制，以改善衍生空氣污染物臭氧污染情形。  

(2)毒性化學物質公告列管與排放減量計畫：配合國際趨勢與國內環境特性，掌握

在不同環境媒介之釋放情形，做為擬定總量管制與釋放減量之依據。  

(3)發展清淨車輛計畫：推動機車全面採用噴射引擎，減少機車排氣污染。  

(4)河川流域污染減量計畫：推動生態工法治河，並加強廢(污)水排放稽查，以保

護河川流域生態。  

(5)土壤污染整治行動計畫：加速推動重金屬污染農地及非法棄置事業廢棄物場址

之清理工作，俾使土地永續使用。  

(6)環境監測(流佈)執行計畫：辦理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鑑

識工作，及鋼鐵冶煉業集塵灰、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之環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

畫，以建立污染案件鑑識能力。  

2.預期達成目標  

(1)健全戴奧辛及重金屬管制策略，減少經空氣排放至環境之累積量，並強化金屬

冶煉及焚化爐進出管理，削減焚化及高溫處理產生之有毒污染物，預估每年檢

測 60 座焚化爐，以掌握污染排放情形，避免二次污染產生。  

(2)健全石化業、電子業及加油站等 3 行業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策略，並全面推動加

油站設置油氣回收設備，以減少油氣逸散污染。  

(3)公告 2 種禁用或限用化學品，以達成釋放減量目標。  

(4)逐年提高低污染噴射引擎機車銷售量至 15%，並研訂第 5 期排放管制標準，以

促使機車全面採用噴射引擎，減少機車排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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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於高屏溪、南崁溪、二仁溪、將軍溪、淡水河系、鹽水溪、烏溪、北港溪、澎

湖縣湖泊、朴子溪等流域，推廣 19 處水質自然淨化工法，同時進行鳳山溪、

烏溪、鹽水溪等 3 個流域生態調查；另每年稽查製革業 80 家次、養豬業 1,000

家次及查緝 60 處非法廢(污)水排放，以改善河川污染情形。  

(6)執行重金屬污染農地整治，計 250 公頃，並完成 5 處甲級污染場址清理工作，

俾使土地永續使用。  

(7)完成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鋼鐵冶煉業集塵灰及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等 3 件環

境法醫學案例實證計畫，以建立污染案件鑑識能力。  

2.4 垃圾全分類零廢棄群組行動計畫 

行政院於民國 92 年 12 月核定「垃圾處理方案之檢討與展望」，未來一般廢棄

物的清理工作以「零廢棄」及「源頭減量、資源回收」為推動方向，以邁向資源循

環型社會。  

1.子項計畫  

(1)垃圾分類回收減量專案計畫：推動「垃圾強制分類」等措施，以提昇資源回收

量。  

(2)廚餘回收再利用計畫：建立廚餘回收及再利用模式及開拓廚餘再利用通路等，

以提昇廚餘回收量。  

(3)垃圾處理後續計畫：對封閉掩埋場進行復育再利用，並推動「垃圾清理民營化」

等措施，以提昇垃圾清運效率。  

(4)環保設施新形象－焚化廠三年變身計畫：使環保設施與環境調和，成為社區生

活必要的環結，同時建立垃圾處理設施興建及跨區域性合作機制，健全廢棄物

焚化處理監督及長期追蹤制度等。  

(5)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以經濟誘因，輔導整合產、官、學、研，建立我國環

保靜脈產業，促使資源循環再生利用。  

(6)新增公告回收項目推動計畫：持續評估考量新增公告具有資源回收再利用價值

及對環境危害性大之物品項目，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及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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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昇已公告項目回收率計畫：調整回收費率及補貼費機制，陸續推動回收機具

及場廠補助措施、獎勵回收績效等。  

2.預期達成目標  

(1)民國 95 年達成垃圾減量率 20%目標，並為 96 年及後續目標年垃圾減量工作奠

定基礎。  

(2)民國 95 年廚餘回收每日 1,500 公噸。  

(3)民國 95 年完成 34 處垃圾衛生掩埋場，117 處掩埋場復育綠美化，提昇偏遠地

區妥善處理率並增加公園綠地及民眾休憩場所。  

(4)達成焚化廠營運有效管理及提昇灰渣之再利用率，增進民眾對廢棄物焚化之認

識。  

(5)民國 95 年完成 3 座環保科技園區，引進 40 家以上廠商進駐，提供綠色產業生

產及技術研發與教育訓練。  

2.5 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理群組行動計畫  

自民國 89 年旗山溪棄置廢溶劑事件後，環保署推動「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

理方案」，除農業及營建廢棄物外，已掌握約 70％以上之事業廢棄物申報量，並

可提供足夠的清理設施容量有效清理各類事業廢棄物(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未來事

業廢棄物管理將以預防性管理、廢棄物資源化、優先管制有害及量大事業廢棄物、

充分利用資訊技術工具執行全程列管等方向推動，以促進事業廢棄物妥善清理，提

高資源回收再利用率。  

1.子項計畫  

(1)擬定事業廢棄物零廢棄策略，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研定事業廢棄物零廢棄政

策，擬定未來 20 年策略方向；加強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回收再利用管制作用之

聯結互補。  

(2)通盤檢討事業廢棄物行政管理計畫及管制措施：檢討策進管理體系及各項管制

計畫成效，提昇管制中心系統功能。  

(3)建立全面電子化之事業廢棄物管制系統：建立全面電子化系統及完整資訊平

台，提昇管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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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執行事業廢棄物源頭管理、流向追蹤及稽查管制：擴大列管對象，執行流

向勾稽及查核輔導，加強主要廢棄物別及行業別特性調查及管制規範研訂。  

(5)評析營建與農業廢棄物之處理現況，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立妥善處理體

系：確認營建與農業廢棄物質量及清理情形，協調推動妥善處理體系，充實基

線資料。  

(6)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成效評估與最佳可行處理技術之建立：評估各類處理機構

及再利用機構技術成效，檢討修正相關標準辦法，建立最佳可行處理技術規範

標準，啟動處理設施預警應變機制。  

(7)加強焚化設施灰渣處理成效之管制與追蹤：整合事業廢棄物焚化處理上中下游

工作，加強焚化灰渣處理成效與追蹤機制。  

(8)降低事業廢棄物輸出入處理所衍生之環境風險：因應巴賽爾公約，加強事業廢

棄物輸出入管制，推動提昇國內廢料使用技術。  

2.預期達成目標  

(1)列管事業廢棄物(不含營建及農業廢棄物)達總量 75%以上。  

(2)提高事業廢棄物再利用量達總申報量 75％以上。  

(3)建置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預警應變機制維持足夠處理設施。  

2.6 國際環保群組行動計畫 

本計畫整合環保署主政之各項國際環保公約因應策略，議題涵蓋大氣層保護、

廢棄物跨境轉移、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廢棄物海洋棄置等；另為兼顧區域組織合作

及貿易 /環境議題，亦積極推動環保標章國際合作、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

易組織(WTO)等行動計畫予以妥適因應，期能有效掌握國際環保思潮及善盡地球村

成員責任，進而擴展環保外交，達到爭取國家利益的多贏目標。  

1.子項計畫  

(1)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建立跨部會協調機制件、建立溫室氣體盤查及示範

輔導制度、籌辦 2005 年能源技術系統分析國際會議、推動產業溫室氣體自願

減量計畫等。旨在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度，避免干擾氣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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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特婁議定書計畫：提報我國蒙特婁議定書管制化學物質消費量資料、達成削

減 35%HCFCs 消費量目標、辦理破壞臭氧層物質(ODS)非法走私查緝訓練課程

等。旨在管制會排放 ODS 的人類活動，避免影響人類健康。  

(3)巴賽爾公約計畫：檢討修正廢棄物輸出入管理政策與法規、建立廢棄物輸出入

案件查證管道及查核輸出廢棄物國外處理情形、完成有害廢棄物輸出入申請

案，以協助事業妥善處理廢棄物等。旨在管制有害廢棄物的跨國移動，提供對

環境友善的管理模式。  

(4)斯德哥爾摩公約計畫：旨在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鑒於斯德哥爾摩公

約剛於 2004 年生效，本計畫將配合 2005 年 5 月第 1 次公約會員國大會開會後

之新管制趨勢及規範，積極因應。  

(5)倫敦海拋公約計畫：訂定及公告海拋相關管制法規。旨在規範廢棄物海洋投棄

行為，預防海洋污染。  

(6)加強環保標章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外環保標章團體相互承認、訂定國際共同環

保標章規格。  

(7)亞太經濟合作(APEC)海洋資源保育計畫：建立與 APEC 會員國海洋作業模式

及衛星資訊交流管道、爭取 APEC 中央基金經費，並由我國主導辦理相關會議

及活動。  

(8)世界貿易組織(WTO)計畫：積極參與 WTO 貿易與環境委員會相關活動及會議。 

2.預期達成目標  

國際環保工作之成功推動，須全方位地考量區域整合、政治外交、產業經

濟、科技研發及生態環境等眾多因素，並有賴於掌握國際環保發展趨勢、有效

整合跨部會執行與協調機制、建構完善國內管理機制及健全環境資料庫等相互

配合。因此本群組行動計畫工作係以達成「增進瞭解國際環保思潮」、「善盡

地球村成員責任」、「爭取國家利益」及「擴展環保外交」四大理念。而在國

內層次方面，期能解決國內環境問題及提昇國際競爭力；國際層次方面，期能

擴展國際參與及建立國際夥伴關係；並以全球分享及追求永續發展為長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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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施政近年重點工作 

3.1 環保標章及綠色消費 

環保標章自民國 81 年推動計畫實施迄今，總計開放 88 項產品規格標準以供申

請。截至 93 年 12 月底止，計有 551 家廠商共 2,556 件產品符合低污染、可回收及

省資源等目標而獲頒標章，標章的使用總枚數則超過 40 億枚，在亞洲僅次於日本。

另在政府機關綠色採購方面，92 年度全年綠色採購總金額高達新台幣 56.1 億元，

就指定採購項目而言，環保產品平均採購比例為 73.8%，已超過行政院核定 50%之

目標。廠商申請使用環保標章的產品數量更大幅成長為往年 4 倍，為將來降低環保

產品價格，鼓勵綠色消費奠下良好基礎。  

3.2 清淨家園關懷環境行動 

透過行動卡之發行及獎勵鼓勵全民一同參與環保行動，至 94 年 2 月計有 2,780

個機關、學校、團體及企業響應，共計 256 萬 8 千餘人次參與。清淨家園關懷環境

行動包括：(1)在環境清理維護方面，清掃道路 56 萬多公里、淨灘 689 公里、淨山

742 公里、淨溪 508 公里、綠美化 1,471 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3 萬多處、清理垃

圾 1 萬 6 千多公噸；(2)在資源回收方面，回收鐵罐、鋁罐、鋁箔包、寶特瓶及廢塑

膠等共計 18 萬公斤、廢紙類 17 萬公斤、廢乾電池 1 千 5 百萬多個；(3)另 3 萬 1

千 5 百多人次進行河川巡守，舉發水污染及暗管排放廢水。  

3.3 空氣品質改善 

我國空氣品質不良(PSI＞100)站日數於民國 80 年為 16.24％，至 92 年已降為

2.51％，台灣空氣品質這 10 年來已有大幅改善。近期空氣品質改善主要工作包括：

(1)推動廢棄物大、中、小型焚化廠及燒結工廠與電弧爐等工廠之戴奧辛污染物減

量；(2)推動加油站設置油槍油氣回收，以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3)提昇油品品

質，實施柴油分級收費制度，以鼓勵油公司生產硫含量 50ppmw 之車用柴油，中油

公司及台塑公司已分別自 93 年 6 月及 9 月起開始生產，每年將可降低柴油車粒狀

污染物排放 1,500 公噸、硫氧化物排放 3,213 公噸；(4)實施機車排氣定期檢驗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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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使用低污染車輛及清潔燃料，至 93 年底止共已檢驗機車 708 萬輛次，另車用液

化石油氣發氣量亦已提高至每月 303 萬公升，有效減少車輛排氣污染；(5)加強噪音

管制及非游離輻射監測。  

3.4 河川污染改善 

1.執行「台灣地區河川流域及海洋經營管理方案」：93 年度賡續推動淡水河系、

高屏溪、朴子溪、北港溪、中港溪、客雅溪、典寶溪、南崁溪、二仁溪、將軍

溪、鳳山溪、烏溪及鹽水溪等 13 條重點河川之污染整治工作。重點河川整治已

初具成效，如南崁溪嚴重污染河段自 90 年之 92%，降至 93 年的 30.5%；朴子

溪溶氧之水體分類水質標準達成率，自 90 年之 52%，提昇至 93 年的 81.6%。  

2.加強事業廢水管制： (1)建置 15,600 家事業廢水許可、申報及管制資料庫，93

年列管事業家數計 12,946 家，計稽查 25,432 家次，經過環保機關稽查，工業廢

水排放量為 347 BOD 公噸 /日，削減率為 86.9%，畜牧廢水排放量為 463 BOD

公噸 /日，削減率為 31.2%；(2)推動「河川污染削減計畫--水污染源稽查管制專

案行動計畫」，設定養豬業、製革業及營建工地與土石方堆(棄)置場為專案稽查

事業對象，總計列管 3 行業別 5,798 家，93 年度累計稽查 12,859 家次。  

3.推動生活污水減量及工業區廢污水管制：(1)推動辦理建立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設計規範，查核輔導列管 104 處 500 戶以上大型社區與 1,000 家次 100 戶以上

社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2)推動新建之建築物設置污水處理設施，受理預鑄式

污水處理設施申請審核認可，並建置資訊管理系統，提升審定品質作業制度；

(3)推動 44 處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廢污水管理，建立工業區下水道系統污染管

制指標，提昇總納管率至 96.7%。 

3.5 垃圾減量妥善處理  

歷年資料顯示，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量，77 年度 0.860 公斤逐年增加至 86

年度 1.143 公斤，87 年度開始下降，至 93 年則為 0.709 公斤，6 年來減少 38％，

這是全民努力的成果。垃圾妥善處理率方面，由 78 年度 60.17%，提昇至 93 年

98.93%；其中採焚化處理佔垃圾清運量的比率為 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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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  

透過經濟市場機制，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資源回收

管理基金，建立便利且全民參與之回收管道，提高資源回收成效，維護資源永

續利用。推動資源回收成效為：實施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後，全國資源回收量

由 87 年 55 萬噸，增加至 93 年 155 萬噸；全國資源回收率由 87 年之 5.87%增

加至 93 年之 20.11%，為 87 年之 3.4 倍。  

2.垃圾強制分類計畫  

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推動實施階段，透過已公告應回收項目及宣導民眾配

合，全國資源回收量雖有大幅提升，但垃圾組成中紙類、廚餘、塑膠類分別仍

約占 1/3、1/4、1/5，資源回收尚有努力空間。基於「垃圾放在正確位置就是資

源」的理念，94 年 1 月推動垃圾強制分類，規定民眾將垃圾區分為資源垃圾、

廚餘、一般垃圾 3 大類，分開排出。本計畫分二階段，第一階段自 94 年 1 月 1

日起台北市、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及台南市等 7 個直(省 )

轄市、台中縣、高雄縣、宜蘭縣全面推動；第二階段自 95 年 1 月 1 日起全國實

施，期望透過全面宣導呼籲民眾配合及執行機關的稽查，逐步達成垃圾「零廢

棄」的減量目標。  

垃圾強制分類推動以來，各縣市首長都非常支持及重視，而 94 年 3 月民意

調查顯示民眾的配合度超過 95％，94 年 1 至 4 月實施縣市稽查合格率達 90％，

民眾配合成效相當良好。另依垃圾清運統計資料，以第一階段實施的 10 個縣市

94 年 1 至 4 月平均與 93 年月平均比較，廚餘回收量由 12,844 公噸增至 20,201

公噸，成長 59.62％；資源回收量由 63,776 公噸增至 77,164 公噸，成長 20.99

％，垃圾清運量由 93 年月平均 207,045 公噸減至 94 年 1 至 4 月平均之 187,427

公噸，減量率達 9.48％，績效頗佳。  

3.焚化廠新形象計畫   

為落實焚化廠進料管制，於 94 年 1 月發布「一般廢棄物焚化廠廢棄物進廠

管理規範」，同時修訂「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查核及績效評鑑實施要點」，舉

辦現場查核評鑑。此外，加強建置「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管理資訊系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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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民眾關切焚化廠操作營運重要訊息(如焚化處理量、污染排放環境監測、灰

渣處理情形、發電量等)於網站上公開且定期更新，便利各界瞭解垃圾焚化廠操

作營運狀況。94 年 3 月發布「民眾協助監督焚化廠營運實施原則」，鼓勵民眾

參與及協助監督轄區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並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妥善運用

焚化處理設施相關資源，與鄰近居民友善互動，使焚化廠成為地方環保教育中

心，改善鄰避設施舊形象。  

4.台灣地區垃圾處理後續計畫  

持續完成垃圾採樣質量分析，建立長期基本資料供垃圾處理施政及研究參

考。截至 93 年 12 月止，協助地方完成興建及改善衛生掩埋場 87 處、以提昇垃

圾妥善處理率、及因應焚化爐歲修天然災害發生與不可燃垃圾處理所需；完成

垃圾場復育再利用工程 47 處，增加民眾休閒綠地面積、提昇土地利用價值；委

託民間辦理垃圾清理工作，已核定補助新竹縣尖石鄉等 16 案，其中 11 案已完

成簽約實施中，可以鼓勵縣市跨轄區合作，同時節省行政資源及提高垃圾處理

效率。  

3 . 6 資源回收再利用  

1.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  

自 90 年起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工作，以「推廣教育宣導」、「建立廚餘回

收清運系統」、「建立多元化廚餘再利用方式」、「開拓廚餘再利用通路」等

四項為協助各縣市推動的主軸。截至 94 年 3 月底，全國計有 25 個縣市 281 個

鄉鎮市執行廚餘回收工作，回收區域人口數有 1,500 萬人，廚餘回收量達每日

1,433 公噸。已經公告廚餘為應強制回收物質有台北市等 17 個縣市，預計至 95

年 1 月 1 日全國 25 縣市將全面強制回收，屆時，每年因回收廚餘將可創造 24

億元之經濟效益。我國全面性地推動廚餘回收再利用工作，並獲致具體的成效，

在全世界是屬首創。  

2.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  

自 92 年起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工作，巨大廢棄物中具修繕價值的廢

家具、腳踏車等，加以修復後再使用；無修繕價值者，經過破碎、選別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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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中的木料、塑膠及金屬等物質，截至 94 年 2 月止，平均每日回收再利用量

為 70 公噸。目前已有台北市、高雄市、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宜蘭縣、南

投縣、嘉義縣、台南縣等 9 個縣市，辦理廢家具修繕工作，提供民眾物美價廉

的再生家具。另外，桃園縣、新竹市、南投縣、台南縣及高雄縣等已設置巨大

廢棄物破碎廠，破碎後之木料可做為塑合板原料、堆肥調整材及燃料。預計至

96 年全國 25 縣市將全部完成巨大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廠之設置。  

3.推動垃圾資源回收分選廠興建  

包括垃圾資源回收分類分選廠、焚化灰渣資源化廠等之興建，已核定台北

縣、花蓮縣、高雄市及桃園縣設置分選廠及細分類廠興建計畫，現正辦理規劃

設計中。另審理台北市內湖廠、新竹市、台南縣及金門縣所提興建計畫。  

4.推動「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  

環保科學園區設置目的包括：(1)發展環保科技及產業；(2)發展高級回收再

生技術及產業；(3)建立產業生態化之循環連結與再利用共生循環體系；(4)解決

國內產業永續發展所需環保技術及產業；(5)發展清潔與再生能源技術及產業；

(6)提昇水資源再利用技術及產業。於 93 年 3 月 11 日奉行政院核定修正，擴大

計畫辦理規模，增加為 4 座園區。92 年 3 月核定高雄縣、花蓮縣優先設置園區

後，另分別於 93 年 6 月及 7 月核定台南縣及桃園縣園區設置計畫。  

3.7 事業廢棄物管理 

依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案」建立有效管制機制，辦理事業廢棄物源

頭管理及流向追蹤及事業廢棄物流向勾稽查核，並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

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包括醫療廢棄物處理設施(衛生署)，特殊有害事業廢棄物北、

中、南處理中心(經濟部)、環境資源研究管理中心(教育部)等。此外，將續協調推

動營建(內政部)與農業(農委會)廢棄物妥善處理體系。至於推動事業廢棄物之再利

用，截至 93 年 12 月止，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國科會、農

委會、衛生署等 8 部會已發布所管事業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並公告可再

利用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計 9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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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執行各類有污染之虞場址之調查、查證、緊急應變及公告列管工作：  

1.農地污染場址處理：依 91 年度完成全國有污染之虞農地 319 公頃調查及個案農

地污染查證，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受污染農地面積數計 337 公頃，已依法公

告 1,395 筆地號為污染控制場址外，並辦理農地污染改善工作。  

2.加油站及大型儲槽污染處理：為掌握全國站齡達 10 年以上加油站及大型儲槽高

污染潛勢場址資料，截至 93 年 12 月底，已完成 800 座加油站及 172 處大型儲

槽污染潛勢調查及個案陳情檢舉案件查證工作，計有 32 座加油站及 8 處大型儲

槽超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環保署已請地方主管機關命業者限期採取

適當措施以改善污染情形。  

3.工業污染場址處理：為能確實掌握工業污染場址實際污染情形，環保署陸續針

對非法棄置場址、廢棄工廠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並對陳情案件進

行查證，依法公告 10 處受工業污染場(廠)址為控制場址，各該場址均已提出污

染控制(改善 )計畫，現正辦理污染控制或改善計畫中。  

3.9 環境資料庫 

環保署於 92 年 9 月完成環境資料建置，整合環境品質資料、污染源及稽查處

分資料等 295 萬餘筆，93 年新增環境用藥、地下水質、河川水文等 10 個資料庫之

整合，匯入專案研究成果等詮釋資料 8,500 筆，數化環保設施地理圖層 17 種，並

上網供全民線上查詢及下載使用。另完成歐盟多語環境辭彙(GEMET)500 中譯，以

作為環境資料檢索查詢標準用語參考，並促進我國環境辭彙與國際接軌。  

3.10 國際環保事務 

2.6 節中所述環保署主政之各項國際環保公約議題涵蓋甚廣，其中聯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項下的「京都議定書」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此為國人極為

關心的國際環保議題，以環保署為幕僚單位的「行政院氣候變遷暨京都議定書因應

小組」研擬完成對策，並提至 94 年 4 月舉行的第 19 次行政院永續會委員會議討論，

環保署未來將與相關部會協商合作，共同擬定及推動因應京都議定書之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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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論壇 (World Economic Forum)在 2005 年發布環境永續指標 (ESI，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Index)，環境永續指標日益受到國際重視。中央各部會須

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的力量，落實推動國家永續發展行動計畫，以降低環境壓力並

改善環境品質。此外，主動提供國家正確資訊俾與國際環境評比系統無礙接軌，亦

為國際環保事務之要項，今後我國將以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窗口，主動提

供各項指標之我國官方數據予主辦機構，以利該單位正確計算出我國之排名；ESI

各項指標之主政單位應將指標工作列為施政重點，並登載於各機關資訊網站或出版

刊物，俾利國內外相單位擷取利用。  

四、結    語 

台灣環保工作的推動，自民國 76 年行政院核定「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領」，

政府開始具備具體明確的環境保護政策，多年來經由各界環保先進的努力，亦在憲

法中確立經濟、科技、環境與生態兼籌並顧的定位，乃至國會通過環境基本法，其

展現的不只是形式上法制與政策的完備，更是彰顯環境保護已經是大多數台灣人民

的共識。  

在這些環璄保護工作歷史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台灣人民發揮了強大的學習和

融合能量，在不到 20 年的時間，不論在環保的法規、制度、政策、計畫、科技、

工程及教育等各個領域都已經有了的長足進步，也具備相當的規模及國際水平，雖

然有部分工作的民眾滿意度尚有努力的空間，不過也有部分工作在與全世界先進國

家比較毫不遜色。在自我惕勵的同時，歷史的見證，對於台灣環境資源以永續發展

為主流價值的未來，充滿無比的信心。  

在導引環境保護發展方向的政策面觀察，總結近 20 年的經驗與成果，有幾個

面相值得吾人百尺竿頭更進一步。首先，回歸環境問題的本源，「人」無疑是環境

問題的核心，而人與環境如何和諧永續互動，取決於人在生活、學習和工作中，明

確的環境友善價值觀和行為。不論從事公共政策的擬定、推動；工程的規劃、設計、

施工；商品的開發、設計、製造、運送、銷售、消費…從搖籃到墳墓，都將環境永

續的理念、知識、技能和行動融入生命的價值體系，就如同孝順父母、尊敬師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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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自然。因此，整合環境教育資源，建構體系完整的環境教育終生學習網絡，讓國

人在傳統的倫理道德行為中注入環境倫理新生命的活水，「環境教育法」將可扮演

首要工程和關鍵的角色。  

其次，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是環境哲學的最重要理念支柱，和諧運作與動態

平衡即其精髓，其中對大自然的涵容能力、自浄能力及資源合理有效利用，亦正是

人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論述。近期國內政情常有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解共

生，其實都是此一環境哲學的延伸。因此，人類創建性的作為，「環境調和」成為

不可或缺的必要考量。政府施政更具火車頭的指標性意義，舉凡公共政策、公共建

設，環境調和允為重要參據。政策或工程環境影響評估，功能的深化及參與的普及

化，並落實執行監督機制，才能使專業與民意，以進調和，以致平衡並樹立公信。

環境調和適為預防衝突與爭端，安定平衡的不二法門。  

環保的科技旨在解決冒進的經濟發展所衍生的環境問題，但是經濟發展的理論

工具對環保工作亦有其相當重要的價值，而這些預防性誘因的重要經濟工具或管理

工具，更成為晚近國際環保政策的主流。亦即如何發揮每一元錢最大的邊際效用，

創造最大、最有效的環境效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京都機制中有關碳交易

及 CDM(清潔發展機制)都是例證。當前國內環保法規仍以管制為主流，近 20 年來

也確為台灣的環境污染控制，產出重要的績效與成果。然而，藥物或工具終究有其

效用極限，以及效用遞減的本質；以生物為例還有抗藥性的隱憂。以管制性工具所

隱藏的問題，也須要另類工具予以解決。因之，操持環境政策工具的靈活度，對增

進環境效益將有可預見的優勢。未來，政府擴大採行經濟誘因型的預防性工具，不

只符合國際環保的主流，相信也將有助於污染者改善的意願及提昇環境績效。  

每十年一次的世界環境峰會，不僅引領世人關切全球的環境問題，更提出積極

的主張凝聚共識，地球村的概念已然形成，並且進入實踐階段，京都議定書的生效

就是先導模型的範例。未來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解決，此一模式將被廣泛的運用。為

促進各國遵守國際公約的權利義務，達成全球性目標，採行的政策工具將更為靈

活，以確保其有效性。國際貿易是維繫台灣經濟的命脈，台灣也以做為地球村的友

善成員自居，長期以來，對掌握國際環保的脈動相當積極，無論政策、計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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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各方面也幾乎沒有斷層，然而面對此一國際環保的發展趨勢，應該儘早在

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有階段、彈性、妥善的安排，方不致進退失據，進而跟世界共生

共榮。  

隨著國人知識的提升，所得的提高，對於改善環境品質的期待亦日益殷切，但

是追求健康、清淨、寧適、永續的環境，非僅須要全球思維，更須要在地行動。吾

人皆知，不論「知難行易」、「知易行難」或「知行合一」，沒有行動就是「一無

所成」。因之，政府、事業、團體及個人的環保工作，都貴在實踐力行，在生活、

工作、學習中力行環保也是人類的無悔策略。願以「同體大悲珍惜萬物，循環共生

永續家園」與大家共勉，以行動參與環保，為台灣優質的環境打拼。  

五、誌    謝 

人在繁忙的時候，在快樂的時候，總會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94 年 4 月 24 日

借調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服務屆滿最高期限 4 年，回任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職。

個人深感 4 年來擔任副署長、署長這段時間，能夠和環保署這一群年輕、專業、有

活力的同仁，在環保的業務上一齊工作、學習、成長，是一生中最幸運的機緣。謝

謝大家！此外，本文撰寫整理上，環境保護施政三年行動計畫 6 位專案經理人林世

旻、曹賜卿、方淑慧、謝燕儒、王俊淵、簡慧貞等同仁以及柯志弘先生的鼎力協助，

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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